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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從去年開始，我就一直在追一件事

情，即永豐金證協助中國資本介入台灣炒大同股票一事，主委應該還記得您 9 月

上任的時候，我也親手交給您一份資料，告訴您在第一波裁罰完的時候，中國那邊

的商人任國龍透過其他的家人介入大同股票的炒作，也還沒有完全撤退。就這件

事，其實我很高興看到金管會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追查，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金管

會在 12 月時再度針對有關他們透過其他的人頭戶炒作大同股票的事裁罰了 60 

萬元。當然，我們了解這 60 萬元的罰緩金額在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下，是

非常久以前的規定，大概不會有太大嚇阻的效果，因此我們也提出推動修法草案，

我希望相關修法草案能夠早一點通過，對於擾亂臺灣資本市場秩序的行為，能夠產

生比較實際遏阻的作用。我今天比較實際的問題是第一、目前金管會針對整件事情

的調查，是終結了還是現在進行式？第二、他們違法投資大同的中資是否已經全部

都撤退了，還是尚未出清完畢？ 

 

主席：請金管會顧主任委員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當時是令他要處分…… 

 

黃委員國昌：這我瞭解，現在我的問題是他處分完了沒？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的手上沒有最後的…… 

 

黃委員國昌：請其他比較熟悉業務的局長幫主委回答，沒關係。 

 

顧主任委員立雄：他有一些處置完畢，有一些還沒，我們最後還要做確認，我請局

長直接跟委員說明。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請業務熟的局長直接代替主委回答，我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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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金管會證期局王局長說明。 

 

王局長詠心：主席、各位委員。第一波任先生的部分已經全部處分完畢，後來第二

波我們又查到他有利用他人名義的部分，有兩個帳戶，有一個帳戶已經全部出清，

另外還有一個帳戶大概出清一半，我們現在還在追蹤，因為有六個月的期限，還沒

有到期。 

 

黃委員國昌：好，第二個部分，任國龍為什麼會跑來臺灣炒作大同的股票？他是實

際的投資人嗎？還是金管會有沒有進一步追查任國龍背後還有誰？任國龍事實上也

只是另外一個人頭而已？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就是以任國龍作為陸資的背景以及跟他相關的公司，以此來

認定，還有他相關的關係人，包括剛提到他的女兒等等，認定他為陸資的依據。 

 

黃委員國昌：我不曉得這樣說對不對，所以目前為止以金管會的調查或認知，任國

龍背後並無其他實際的出資者存在？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查的對象應該就是有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陸資，所以

我們是以任國龍還有他所掌控的公司，及他一定的親屬關係來認定是不是陸資。 

 

黃委員國昌：主委，你應該可以同意，事實上我們在追查這一類金融案件的時候，

都會希望找到最後實際的行為人或實際的出資人，您剛才講表面上找到他已經違法

了，並以他為中心，去找他的家人包括任梓菱或其他人的戶頭是否有做，這我瞭

解，但是我剛才只是想要先請教你們是否就調查到這個層次，還是任國龍背後有

誰，你們有沒有進一步追查？不過從主委剛剛的回答，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只先處理

到任國龍這個層次吧？ 

 

顧主任委員立雄：是。 

 

黃委員國昌：第二個部分，最近不管是香港的永豐金證還是在台灣的永豐金證的基

層員工議論紛紛，他們自己的總經理葉黃杞跟市場派的人一起炒作大同股票，針對

這件事情，不曉得金管會有沒有調查去瞭解目前的情況是如何？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部分我請證期局跟您報告。 

 

黃委員國昌：沒有問題。 

 

王局長詠心：這部分我們一直有把他列入追蹤調查，目前就是還要針對一些比較細

節的部分，必須做最後確認。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個調查有在持續進行？ 

 

王局長詠心：是。 

 

黃委員國昌：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大家知道金管會好像有在調查這件事，但是否有

調查到底的決心，我從很多基層員工這邊聽到這樣的聲音。第二、按照目前金管會

的調查，他跟另外一個中國台商叫做鄭文逸，兩者之間有無私下接觸？可以請局長

說明。 

 

王局長詠心：有沒有私下接觸可能不是我們可以直接調查出來的，鄭文逸應該是公

司的客戶。 

 

黃委員國昌：沒錯，是他公司的客戶。局長，我先跟您交換一個觀念，看您能否接

受。對於自己委託自己公司在炒作一檔股票的客戶，適不適合做私下接觸？這是第

一個問題，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如果雙方有私下接觸的話，馬上就會牽扯到第二

個層次的問題，就是他是否跟他一起在做 Front running？馬上進入內線交易的問

題，這就是我為什麼問金管會對於他們有無私下接觸這件事有沒有進行調查，當

然，以金管會目前的行政調查權，調不調查的出來或是要交給檢調的部分還可以再

討論，我只想瞭解，以目前金管會調查的進度跟方向，是否有包括這部分？ 

 

王局長詠心：有關是否私下接觸，可能不是我們可以調查的範圍。 

 

黃委員國昌：有約談過葉黃杞嗎？ 

 



王局長詠心：目前還沒有。 

 

黃委員國昌：有約談過鄭文逸嗎？ 

 

王局長詠心：還沒有。 

 

黃委員國昌：有沒有計畫要進行進一步的調查，還是你們現在只能看一些 paper 

work？ 

 

王局長詠心：我們先從交易端的資料作比對，另一步我們會去約談公司相關人員。 

 

黃委員國昌：你說一個證券商的總經理跟著一個大戶在炒一檔股票，然後狠很賺了

一筆，我當然不是說證券商的總經理不能賺錢，如果是基於他自己獨立的研究，神

準知道這檔股票的進出高低點因此而獲利無妨，但是現在大家質疑的是是否真的是

這樣？就這個部分，我相信應該是屬於金管會執掌範圍，必須進一步予以調查，局

長能否跟我們說明一下，金管會大概什麼時候能夠有調查的結果向社會大眾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給我們兩個月可以嗎？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我雖然不在財委會，這兩個月我還是會常常來，我會

一直協助金管會讓這個案子往前推進。再來，請教保險安定基金的林董事長，第一

件事是要先恭喜你們，我為什麼怎麼說？你們在今年 1 月拿到一個勝訴判決，您

知道嗎？ 

 

主席：請安定基金林董事長說明。 

 

林董事長國彬：主席、各位委員。是。 

 

黃委員國昌：這個勝訴判決是你們代表幸福人壽去告鄧文聰等一干人，除了告鄧文

聰以外，還有之前在幸福人壽擔任經理、副總等經理人，你們跟他提告的訴訟標的

是否為當初金管會對於幸福人壽違反內稽內控裁罰的金額，你們認為這些董事跟經

理人因為違反職務要付損害賠償責任，該筆罰緩必須要他們出，所以你們提起這個



訴訟？ 

 

林董事長國彬：是的。 

 

黃委員國昌：目前高等法院的判決結果是勝訴嘛？ 

 

林董事長國彬：是。 

 

黃委員國昌：請教顧主委，上個會期我們兩者間有一個重大不同的法律見解，我認

為當公司的董事或經理人違法，導致公司受損害，包括行政機關處以罰緩時，公司

有法律上的權利跟他請求損害賠償，包括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都有相關

規定，你認為這不應該是損害賠償的範圍。現在你轄下的保險安定基金其實就做得

滿好的，他們認為這種錢不應該是全體股東買單，所以他們才會針對這個罰鍰耗費

勞力、時間、費用去提起訴訟，最後也得到勝訴的結果，而這個結果金管會是否可

以納入參考，對未來在求償的範圍內，能夠變更您之前的法律見解？ 

 

顧主任委員立雄：就相關的要件，您也知道民事求償有一定的要件，所以我們不宜

在任何的個案上表示主管機關的…… 

 

黃委員國昌：顧主委，我沒有要你表示個案意見，我剛跟你講的是很抽象的法律問

題，我只是用你轄下的保險安定基金所提起的具體訴訟以及高等法院所表示的法律

見解跟您交換。 

 

顧主任委員立雄：簡單講，如果就通案抽象的講法來說，確實要有違反法令，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在執行職務範圍之內構成損害，這個損害跟他的行為之間

有因果關係。 

 

黃委員國昌：沒錯，非常好。所以即使是行政罰緩的話，違反法令、違反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有因果關係而損害還是屬於可以求償的範圍。 

 

顧主任委員立雄：是，我上次講的就是因果關係……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反正判決都是公開的，所有法律人有興趣都可以好好去

看。請問林董事長，現在你們針對幸福人壽導致全民買單好幾百億這件事，目前求

償的進度中實際受償的金額有多少？ 

 

林董事長國彬：在渣打銀行的部分，一開始接管沒多久渣打銀行就已經歸還了…… 

 

黃委員國昌：這我知道，因為這整件事一開始爆發時，大家質疑一定會求償無門，

最後一定又是大家買單，那時的金管會當然不是顧主委，這是很早已前的事情了，

當時金管會發了一個義正嚴詞的聲明，表示絕對不會有求償無門的狀況，我們一定

會貫徹到底，結果我上你們的網站看最新公布更新到今年二月的資料，實際受償的

金額是 0.0068 億元，是多少錢？68 萬元嗎？ 

 

林董事長國彬：渣打銀行歸還的，我們沒有放在這裡，因為那不是以訴訟取得的。 

 

黃委員國昌：其他的部分呢？ 

 

林董事長國彬：另外我們跟 EFG 銀行之間有一個仲裁案，但是這個仲裁案依照雙

方以及仲裁法的規定，是必須要保密，我們只能說我們取得一個完全勝訴的仲裁判

斷是美金一億九千三百多萬元，但是這個仲裁還沒有送達完畢，後續程序還在執行

當中。 

 

黃委員國昌：不好意思，我可以拜託董事長一件事，您剛講的那些內容都非常好，

針對這件事情，在你們提供給社會大眾求償的書面資料當中是否能有一個比較完整

的說明？這是第一件事，董事長應該沒有問題吧？ 

 

林董事長國彬：有一些是雙方跟法律約定保密的，我不能揭露，可以揭露的我一定

會揭露。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就你剛才所講的那些內容，有一些是秘密的你就在上面寫

是秘密，但是董事長，您應該可以同意幸福人壽造成大家填補上百億元的這件事，

最後國家在所有人不斷努力之下，我們到底拿回多少錢，社會大眾是有權利知道的

吧？ 



 

林董事長國彬：是。 

 

黃委員國昌：是不是可以請您針對整個求償的金額有個完整說明？這件事情才不會

一直懸在那裡。 

 

顧主任委員立雄：針對求償結果應該可以公布。 

 

黃委員國昌：那針對持續進行的部分，你們現在有一些在繫屬當中的訴訟把它列出

來，這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是，整個社會到底為這類事情付出多少代價？該負責

任的人我們是否有究責到底的部分一定要盯清楚，因為不是只有這個案子，我們希

望相同遺憾的事情不要再發生，這件事情怎麼處理對於未來的案子都有重要的意

義。主席站起來了，李董事長不好意思，讓您在旁邊等那麼久，要請教您的部分下

次有機會在求教，謝謝。 


